关于项目所在地不适宜使用自行车的说明

1. 区位与道路条件限制
项目周边以城市主干路、次干路为主，车流量大、车速较快，无连续、安全的专用非机动车道，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，不具备安全骑行及停放条件。
2，公共交通与接驳服务完善
场地周边公共交通站点布局密集，且已设置专用接驳车服务，可高效满足人员集散、换乘及场内通行需求，公共交通与机动车出行已能充分覆盖服务范围，无强制推行自行车交通的必要。
3.用地功能与空间布局限制
项目用地以公共服务、景观展示、人流集散为主，无充足空间规划自行车道、自行车停放场地，设置自行车交通将占用步行及公共活动空间，影响城市会客厅整体形象与使用功能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安全与管理要求
为保障场地内人员通行安全、维护良好公共秩序，避免非机动车无序停放、随意穿行带来的管理风险，不适宜在场地内使用自行车。
